附件2：

江门市台山公路局端芬养护中心关于国道G228线寨门至那琴路段水毁修复工程(K6212+000-K6222+000)

劳务采购的评分标准

一、评分选取方式
本次劳务采购采用【自行采购的综合选取】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。评分小组先对报名的劳务单位进行初步评审；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的劳务单位，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。
评分小组成员对劳务单位的详细评审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，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该单位的得分，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单位。
如有两家或以上单位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，评分小组视劳务单位的情况综合比较，投票确定其名次。
二、初步评审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
	资质
	（1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；

（2）具备相应行业资质；



	信用
	（1）投标方无行业不良记录，及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的名单中。

（2）如投标方未提交上述证明材料，则由评选小组核查；如投标方为事业单位，无法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，则视作通过。

	报价
	报价在合理区间范围内，且投标总价不少于预算金额的90%，即27*0.9=24.3万。


三、详细评审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企业业绩
	20
	根据报名单位提供的类似业绩（近5年），综合比较打分：
1.提交2份或以上业绩（或者合同），得15-20分；提交1份业绩（或者合同），得8-10分；
2.未提交：得0分。

	报价
	80
	投标最低报价得80分为满分，其它投标报价得分采用公式：报价得分=最低报价/投标报价*80，按此计算得出所有报价分值（取2位小数）。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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